荔浦市及本级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全口径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全口径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020年预算数
	2021年预算数
	2021年比2020年增减%
	2020年预算数
	2021年预算数
	2021年比2020年增减%
	2020年预算数
	2021年预算数
	2021年比2020年增减%
	2020年预算数
	2021年预算数
	2021年比2020年增减%

	合计
	1,589
	1,550
	-2.5
	1,589
	1,550
	-2.5
	1,589
	1,550
	-2.5
	1,589
	1,550
	-2.5

	  (一)因公出国(境)费用
	　
	　
	　
	　
	　
	　
	　
	　
	　
	　
	　
	　

	  (二)公务接待费
	738
	701
	-5.0
	738
	701
	-5.0
	738
	701
	-5.0
	738
	701
	-5.0

	  (三)公务用车费
	851
	849
	-0.2
	851
	849
	-0.2
	851
	849
	-0.2
	851
	849
	-0.2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82
	682
	　
	682
	682
	　
	682
	682
	　
	682
	682
	　

	    2.公务用车购置费
	169
	167
	-1.2
	169
	167
	-1.2
	169
	167
	-1.2
	169
	167
	-1.2


2021年荔浦市及本级全口径“三公”经费支出预算1,550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39万元，下降2.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预算1,550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39万元，下降2.5%。具体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因公出国（境）经费2021年预算0万元，与上年持平，我市不安排出国学习考察，预算为0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2021年预算701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37万元，下降5.0%。主要是贯彻落实“约法三章”，厉行节约，用于安排接待上级部门及周边兄弟县有关领导来我市参加各类会议、重大活动和调研考察等公务活动的接待费用以及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开支的公务接待费用。

三、公务用车费

（一）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21年预算682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是逐步规范公务车辆管理，贯彻落实“约法三章”，厉行节约。预算费用主要用于县内执行公务以及开展各项检查所需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以及车辆年审等支出。

（二）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购置费2021年预算167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2万元，下降1.2%，主要是：

1.公安局、检察院、森林公安因业务需要，购置执法车辆，共82万元；公安局购置反恐装甲车60万元。

2.水利局2001年购置的防汛车报废，为保障防汛抗旱工作，购置一辆防汛车，2020预算25万元，未购置成功，2021年继续购置，安排预算25万元。
